
乌海市乌达区应急管理局

行政执法授权委托书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乌海市乌达区应急管理局

地址：乌海市乌达区胜利街党政大楼 403 室

法定代表人：杨兵 职务：局长

乙方（受委托方）：乌海市乌达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

队

地址：乌海市乌达区胜利街党政大楼 406 室

法定代表人：马向东 职务：队长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

政处罚办法》（第 18 号令）、《乌达区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

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委托乌海市乌达区应急管理

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乌海市乌达区行政管理范围内实施安全生

产执法检查、行政处罚。

一、委托事项

（一）负责对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情

况进行监督检查;



（二）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生产状况的日常检查，

并依法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;

（三）负责对重大安全隐患进行督促整改;

（四）负责对群众举报、投诉的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

为进行调查处理，并及时向群众作出反馈;

（五）参与事故应急救援;

（六）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委托权限

乙方在甲方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权、行政指导权、违法

行为制止权、行政处罚权。

对行政相对人送达的执法文件，应当加盖乌海市乌达区应急

管理局公章。

三、甲方权利和责任

（一）甲方有权对乙方受托范围内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日

常的监督、指导和检查;

（二）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，对于检查

中发现的问题，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;

（三）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开展受托范围内行政执法业务

等相关法律文书;

（四）甲方应当支持、指导乙方独立开展受委托行政执法业

务工作，并协助乙方与有关部门沟通，确保委托事项合法有效顺

利进行;



（五）甲方依法对乙方在受委托事项范围内依法实施的具

体行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;

（六）甲方有权依据法律法规、政策及职责的调整，适时以

书面形式对委托执法事项范围做出改变或解除委托;

（七）甲方拥有对本行政执法委托协议最终说明解释的权

利。

四、乙方权利和责任

（一）乙方应当在委托范围内以甲方名义依法、依规、独立

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工作;

（二）乙方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仅限于委托事项范围内，并

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不得再将受托事

项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;

（三）乙方开展受托执法活动的工作情况，应当以书面形式

向甲方作出报告。监督检查发现的重要问题，应当及时报告;

（四）乙方应当接受甲方的专项检查。对指出的问题应当在

限期内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书面呈报甲方;

（五）乙方应当对行政处罚案件依法行使处理建议权，呈报

甲方领导批准执行;

（六）乙方如遇紧急情况，为防止危害扩大，需要做出现场

控制的，可先实施现场控制，同时电话向甲方报告，24 小时内

书面向甲方报备;

（七）乙方超出委托范围、违反法律法规办理业务或执法中



渎职侵权的，造成损害引起国家赔偿、纠纷或造成不良影响后果

的，自行承担法律责任;

（八）妥善保管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和资料。

五、委托期限

委托期限：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 月 1 日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行政执法工作须由乙方取得《行政执法证》的执法人

员承担;

（二）乙方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，行政执法工作中如有突发

事件、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等须及时向甲方报告，乙方须定期向

甲方提交全年执法情况的书面报告;

（三）乙方执法人员因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

政处分;

（四）乙方负责行政复议作出以前的调查、初审，以及行政

诉讼应诉文件的起草和其他准备工作;

（五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;

（六）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保存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，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署（签名或盖名章）并加盖双方

公章后生效。



委托方

乌海市乌达区应急管理局

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

2026 年 1 月 1 日

地址：乌达区人民政府 403 室

受委托方

乌海市乌达区应急管理综合行

政执法大队

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

2026 年 1 月 1 日

地址：乌达区人民政府 406 室


